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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水库大坝安

全管理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工程管理条例》等明确的法定职责，

是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依法保护水利工程的重

要举措，是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重要基础，是工程安全运行和发挥

效益的重要保障。2017 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了《宁夏回族自治

区河湖水域岸线划界确权工作方案》（宁政办发〔2017〕213 号），

也明确了工作原则及目标、工作范围及标准、主要任务、实施步骤及

时间安排、保障措施等。目前，水利厅会同自然资源厅，完成全区 328

座水库、2296 公里引黄灌区骨干渠道、51座大中型泵站及 233 座小

型泵站、313 座规模以上水闸（5 立方米/秒）、470.99 公里堤防管

理范围划定工作。现结合自治区“河湖库固堤行动”，充分利用自然

资源“数字地图”和“水利一张图”，进一步完善水利工程管理与保

护范围划定工作。

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划定的主要任务包括：

（1）集中力量完成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及成果复核。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快推进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

（水运管〔2018〕339 号），《水利部关于印发“十四五”水利工程

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实施方案的通知》（水运管〔2022〕41 号），

《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印发宁夏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方



案的通知》（宁水建运发〔2022〕19 号）安排部署，逐个工程排查

核实划定情况，建立已划定和未划定名录，切实摸清底数。结合标准

化规范化管理和改造工程的实施，设立界桩和公告牌。

（2）查漏补缺做好划定成果统一公告。水利工程管理范围与保

护范围划定成果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告。各水管

单位要严格按照分工任务，对各自管理的各类工程划定成果进行汇总

整理，同时认真梳理以往发布的有关“两个范围”公告内容，特别对

“公告内容不全面、范围不明确”“只公告管理范围未公告保护范围”

的水利工程，要及时更正并重新完善，形成最终成果报送至对口业务

处室审核，由各县（区）一次性统一公告。

（3）实事求是做好划定成果数据填报及管理运用。根据《水利

部关于开展全国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信息系统堤防和水闸子系统用户

注册授权工作的通知》（运管函〔2024〕 16 号），《关于开展全

国堤防和水闸数据核对工作的通知》（运管函 〔2024〕20 号）要

求，水库、水闸、堤防工程划定成果数据须在指定系统中完成填报，

请各单位务必做到划定一个、复核一个、销号一个。一是水库、水闸、

堤防工程要在“全国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信息系统”三个子系统（在全

国水库运行管理信息系统、全国水闸运行管理信息系统、全国堤防运

行管理信息系统）中分别对所辖水库、水闸、堤防工程数据进行填报、

核对。二是水闸、堤防工程还须在“全国堤防水闸基础信息数据库”

的“工程划界”模块中补录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信息，上传文件公告、

数据资料等证明材料。



（4）充分发挥“一张图”功能，抓紧完成数据成果上图。认真

做好划定成果数据资料收集归档工作，水库、水闸、堤防工程要运用

好全国水库、水闸、堤防运行管理信息系统“一张图”功能；其他水

利工程要借助各自业务领域相关内系统的上图功能，及时上传各类水

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成果矢量数据，各对口业务部门组织对责

任单位划定成果数据检查复核，指导及时上传至“一张图”功能模块

中，因系统权限受限无法上传数据的责任单位，请将工程划定矢量数

据报送至对口业务处室，由业务处室汇总后上图。



一、蓄水池工程概况

1.1 工程概况

西安镇蔬菜基地高效节灌工程蓄水池位于海原县西安镇西安

村，东经 105.501339,北纬 36.607057.是现有的 15 万 m
3
蓄水池。蓄

水池建于 2018 年。该蓄水池属于挖方类型。高崖草场高效节水补灌

工程蓄水池位于海原县高崖乡高崖村，东经 105.957569,北纬

36.822804.是现有的 21.5 万 m
3
蓄水池。蓄水池建于 2017 年。该蓄水

池属于挖方类型。三塘水库蓄水池位于海原县贾塘乡王塘村，东经

105.891501,北纬 36.51508.是现有的 20 万 m
3
蓄水池。蓄水池建于

2017 年。该蓄水池属于半挖半填类型。李旺镇团庄抗旱应急水源工

程蓄水池位于海原县李旺镇高岭塘村，东经 106.0840035,北纬

36.6723992.是现有的 20 万 m
3
蓄水池。蓄水池建于 2017 年。该蓄水

池属于半挖半填类型，蓄水池具体分布详见下图。



附图 5 项目区示意图



二、工作任务及目标

2.1、工作任务

2025 年 3月 25 日，自治区水利厅印发《加快推进水利工程管理

保护范围划定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了水库、淤地坝、干渠、

沟道、水工建筑物等水利工程的管理和保护范围。随后又印发了《关

于灌排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复核划定的补充说明》，对实施方案

中水闸、泵站、蓄水池等水利工程的划界内容进行了补充。本次主要

对海原县西安镇、李旺镇、贾塘、高崖乡四个登记在册的设计蓄水量

10万 m
3
及以上的 4个农业灌溉调蓄水池进行划界。

2.2、工作目标

依据前期工作基础，坚持边复核边划定边上图的原则，查漏补

缺，全面梳理全区国有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现状，绘制“水

利一张图”，进一步明确管理及保护范围，落实管护主体责任，不断

规范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确保工程安全运行和效益充分发挥。



三、技术标准

1.《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

定工作的通知》 (水建管[2014]285)

2.《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工程管理条例》

3.《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国土厅水利厅

关于河库水域岸线划界确权工作方案的通知>》（宁政办发〔2017〕

213 号）

4.《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 (GB/T18314-2009)

5. 《 1:500 、 1:1000 、 1:2000 地 形 图 数 字 化 规 范 》

( GB/T17160-2008)

6.《数字地形图产品基本要求》 (GB/T17278-2009)

7.《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一部分 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图式》 (GB/T20257. 1-2017)

8.《数字测绘产品质量要求第 1 部分：数字线划地形图，数字

高程模型质量要求》 (GB/T17941. 1—2008)

9.《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18316—2008)



四、地形测绘

4.1、飞行概况

本测区我单位采用 1台大疆 M300 无人机执行航飞任务。空域相

对飞行高度为真高 120 米以下，飞行时间为上午 9:00 至 11:00 时

间段。

4.2、数据预处理成果检查实施

严格按照公司质量管理办法，实行全过程质量管理。坚持“二级

检查、 一级验收”制度，对成果数据进行 100%检查。

a.数据的覆盖检查。相邻航线的数据应该保证重叠， 不能存在

数 据的漏洞区域，并检查摄区边界是否完全覆盖。

b.重叠度的检查。

c.数据异常检查。

d.云、水汽、浓烟的检查。航线中若出现大片云、较浓的雾气或

烟，检查出存在漏洞的区域须进行补飞。

e.影像质量的检查。

f.同架次航带间和不同架次航带间的接边误差是否满足要求。

4.3、成果质量说明与评价

经检查产品设计正确，测区覆盖完整，与相邻摄区无航摄漏洞；

航向影像重叠度为 80%，旁向影像叠度 70%，航摄无漏片；全区（包

含各类地形区）低点分辨率 0.035m，满足项目要求；影像清晰、无



过度曝光；均满足设计要求。经匀色后，目视影像清晰、反差适中、

层次丰富、色彩饱满，地物可辨，能够满足立体测图采集，资料可用。



五、界桩制作

5.1管理界桩制作

5.1.1管理界桩设置

根据水利部、水利厅有关界桩技术标准要求，结合实际情况，界

桩设置以分清界线、明确河库及水利工程管理范围为原则，具体要求

如下：

(1)基本桩密度宜为 100m～200m ，加密桩密度宜为 20m～50m；

相邻两界桩之间应相互通视。在管理范围内无生产、生活人类活动的

陡崖、荒山、森林等河段可根据实际情况加大间距。

(2)在以下情况应增设界桩：1)重要下河通道(车行通道)；2)重

要码头、桥梁、取水口、电站等涉河设施处；3)河湖拐弯(角度小于

120 度）处；4)水事纠纷和水事案件易发地段或行政界。

(3) 界桩采用混凝土浇注或素土夯实 ，基本桩地面出露高度为

500mm，加密桩地面出露高度为 400mm。

5.1.2分类

1、界桩按照材质分为钢筋混凝土桩、石材桩和其他材质桩。

2、界桩按照外观形状分为长方体桩和板形桩。

5.1.3材质

1、根据河湖所在地建筑材料和实际管理需求，界桩桩体可采用



钢筋混凝土或青石、花岗岩等坚硬石材制作；界桩基座采用混凝土材

质。

2、除钢筋混凝土和石材外，板形桩桩体可根据周边环境和实际

管理需要采用金属等其他材质。

3、界桩桩体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应不低于 C30；界桩基座的混凝

土强度等级应不低于 C20。

5.1.4结构

1、长方体界桩宜由桩体与基座组成。

2、界桩安装埋设点为极松软土质或者砂砾石等不易夯实土质时，

设置预制混凝土基座；界桩安装埋设点为坚硬岩石基础时，可直接开

凿基坑将界桩桩体镶嵌于岩石基坑内。

3、设置基座时，桩体应镶嵌于基座中；无法设置基座时，应适

当增加桩体长度和埋设深度。

5.1.5长方体桩

1、长方体桩截面尺寸采用 200mm×200mm（长×宽）。无基座时

桩体高度应不小于 1000mm；设置基座时桩体高度应不小于 800mm；地

面以上桩体高度不小于 400mm。

2、采用钢筋混凝土材质的长方体桩，纵向钢筋应为 4 根，直径应不

小于 10mm，沿桩体通长配筋；箍筋直径应不小于 6.5mm，间距应不

大于 200mm。



5.1.6基座

1、长方体桩采用现浇混凝土基座，埋设点为极松软土质或砂砾

石等不宜夯实土质时可采用预制混凝土基座。

2、现浇混凝土基座外形采用四棱台，基座底部宽宜为 600mm，边

坡为 1:0.5，基座下方为厚 50mm 的 C2 混凝土垫层，回填混凝土厚度

不小于 400mm。



3、预制混凝土基座外形采用长方体，尺寸宜为 600mm×600mm

× 450mm（长×宽×高），基座应根据桩体外形及尺寸预留孔洞，便

于桩体镶嵌。

4、钢筋混凝土材质的板形桩根据安装埋设点具体情况可利

用道路基础、墙壁等作为基座。

5.1.7标注

1、长方体桩地面以上各面均应标注，面向管理范围内立面为正

面，面向管理范围外立面为背面。正面、背面应采用文字标注，左面、

右面可采用喷涂方式标注。

2、长方体桩正面标注“严禁破坏”4 个汉字；长方体背面标注中国

水利 logo 图形和“管理范围界”5 个汉字，其中“管理范围界”可

以根据河湖类型用“河界”、“湖界”等文字代替；长方体桩左面标

注河湖名称；长方体桩右边标注界桩编号。



3、界桩标注均应采用白色作为底色，中国水利 logo 应采用蓝

色， 其他标注文字均应采用红色。

4、标注文字的字体均应采用宋体，字号和大小根据字数适当缩

放， 以美观、清晰为宜。

5.1.8布设

1、河湖管理范围线在山区段可适当加宽间距，河湖管理范围线

在拐点、县级行政区域边界、城区或河道转弯段可适当加密间距。

5.1.9编号规则

1、河道界桩的编号格式为“河道名称-岸别-界桩序号”。 其中，

河道名称、岸别（左、右）用其中文拼音的首个大写字母；界桩序号

从上游到下游依次增大。

2、湖泊界桩的编号格式为“湖泊名称-岸别-界桩序号”。 其中，

湖泊名称、岸别（东、南、西、北）用其中文拼音的首个大写字母；

界桩序号按照管理需求排列。



六、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

6.1 划定依据

6.1.1 法律、文件

（1）《水利部灌域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

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建管[2014]285 号）

（2）《水利部关于加快推进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

的通知》（水运管[2018]339 号）

（3）《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工程管理条例》（2022 年 6月修订）

（4）《自治区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

划定工作通知》（2024 年 4月）

（5）《加快推进水利工程管理保护范围划定工作实施方案》（2025

年 2月）

（6）《关于灌排非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复核划定的补充说

明》

6.1.2 划定标准

建议管理和保护范围一致，设计蓄水量 10万方至 50 万方的调蓄

水池，挖方段堤顶内沿向外 30米、填方段外坡脚向外 30米；设计蓄

水量 50万方以上的调蓄水池，挖方段堤顶内沿向外 50米、填方段外

坡脚向外 50 米。



6.2 管理保护范围划定成果

西安镇蔬菜基地高效节灌工程蓄水池容积是 15 万 m
3
。该蓄水池

属于挖方类型。按照划定标准，以堤顶内沿线向外 30m 为管理保护范

围线。如下图所示

附图 6 西安镇 15 万 m
3
蓄水池管理保护范围划定成果平面图



高崖草场高效节水补灌工程蓄水池容积 21.5 万 m
3
。该蓄水池属

于挖方类型。按照划定标准，以堤顶内沿线向外 30m 为管理保护范围

线。如图所示

附图 7 高崖乡 21.5 万 m
3
蓄水池管理保护范围划定成果平面图



三塘水库蓄水池容积是 20 万 m
3
。该蓄水池属于半挖半填类型。

按照划定标准，挖方部分以堤顶内沿线向外 30m，填方部分以外坡脚

线向外 30m 的公共区域为蓄水池的管理保护范围，如图所示

附图 8 三塘水库 20万 m
3
蓄水池管理保护范围划定成果平面图



李旺镇团庄抗旱应急水源工程蓄水池容积是 20 万 m
3
。该蓄水池

属于半挖半填类型。按照划定标准，挖方部分以堤顶内沿线向外 30m，

填方部分以外坡脚线向外 30m 的公共区域为蓄水池的管理保护范围，

如图所示

附图 9李旺镇 20 万 m
3
蓄水池管理保护范围划定成果平面图



七、结论与建议

7.1 结论

（1）调蓄水池管理范围按照《加快推进水利工程管理保护范围

划定工作实施方案》和《关于灌排非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复核划

定的补充说明》划定。

（2）根据规范和管理条例划定管理保护范围线，根据现状实际，

结合相关规划的计算内容，在形成对蓄水池保护的同时，也能满足周

边农业的发展，调整后的保护范围是切实可行的。

7.2 建议

管理单位应根据《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06-2017）和《宁

夏回族自治区水工程管理条例》（2022 年 6 月修订）的相关要求规

定，制定相应的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规章制度，加强管护和宣传，禁

止在管理范围内进行钻探、采石、采砂、取土、淘金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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